
新北市立明志國中學生自主學習獎勵辦法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，提升學習動機與效率。 

(二) 善用力宇「AI LEAD 365」線上教學平台資源，協助學生檢視學習弱點並予以補強。 

(三) 透過積分與獎勵機制，促進學生持續投入學習，提升語文/自然/數學/社會等整體學習

成效，奠基雙語基礎。 

 
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校七至九年級學生，均可依本辦法參加自主學習與獎勵計畫。 

 

四、積分累積方式： 

(一) 任務積分：完成老師指派測驗，答對 1題可獲得任務積分 1分 。 

(二) 自學積分：完成自我練習測驗，答對 1題可獲得自學積分 1分 。 

(三) 複習積分：完成測驗後的錯題複習，答對 1題可獲得複習積分 1分 。 

 

五、獎勵門檻及積分統計期間： 

(一) 獎勵門檻 

   門檻：每次競賽期間學生需同時符合以下兩項： 

   (1) 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自然、社會五科積分均達 50分以上  

   (2) 任務積分＋自學積分＋複習積分＝總積分達 300分 

(二) 競賽期間 

1.寒假積分(3-4週) 

2.暑假積分(8週) 

3.學期積分(10週結算一次共 2次) 

(三)積分獎項 

1.各年級取積分前 20名，每人頒發獎狀乙紙。 

2.暑假及學期間：各年級第一名 1000、第二名 800、第三名獎金 600元 

3.寒假：各年級第一名 400、第二名 300、第三名獎金 200元 

4.其餘同學獲教務處扭蛋機會乙次。 

 

六、AILEAD365教育平台進入方式： 

(一) 上網登入「親師生平台」 

(二) 點選「力宇線上學習中心 AILEAD365」。 

(三) 輸入個人帳號及密碼。 

 

七、本辦法經校長同意後實施，並得視需要修正之。 

https://jgjh.ailead365.com/auth/login

